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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雇佣行为赔偿责任保险条款（B 款） 

第一条 保险责任  

兹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支付了附加的保险费，在本保险合同的追溯

日起至保险期间终止日的期间内，被保险公司因为如下行为在本保险合同期间及列明的区域

范围内首次遭受雇员（包括已经离任、离职以及已确定招聘意向的尚未入职人员）提出的索

赔，依法应由被保险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条款负责赔偿：  

（一） 在雇员的招聘、任用、配置、升迁、教育培训、福利、退休、退职、解雇、工

资、劳动时间以及其他劳动条件上有差别对待；或损害雇员利益的行为； 

（二） 在办公场所对雇员有性骚扰的言论或行为，因遭该雇员拒绝而做出损害其利益

的行为；或因对雇员进行性骚扰而对其工作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行为； 

（三） 利用职位之便或人际关系行使超越自身的职权范围的行为，对雇员带来精神以

及身体上的痛苦；或对其的工作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行为； 

（四） 工作内容给雇员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导致员工精神上难以承受而自杀；或因

过长期过度劳动导致雇员因为罹患脑血管疾病或心脏疾病而致死的行为； 

（五） 针对上述行为的不作为。 

本附加条款同时扩展承保因为上述行为而对被保险公司其他雇员首次提出的索赔，但仅

限于上述行为发生于其在履行被保险公司必要的职责时。 

第二条 责任免除 

被保险公司或被保险公司雇员有下列事实或行为的，保险人不承担其造成的任何直接

或者间接的赔偿责任：  

（一）犯罪行为； 

（二）故意违法行为或因重大过失导致的违法行为； 

（三）故意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  

（四）直接或间接对性骚扰实施者进提出的索赔，包括因主张存在性骚扰而提出的索

赔；但此除外责任不适用于对除性骚扰实施者外其他被保险人提出的索赔； 

（五） 针对下述事由引起的索赔： 

（1）人身伤亡、疾病或精神损害，本条款承保的索赔事由相关的精神损害不在此限； 

（2）有形财产的灭失、 破损、污损、遗失、盗窃或丧失使用价值； 

（3）因进行口头或书面的诽谤、中伤或其他侵害他人名誉或隐私的行为； 

（六）设施或设备的新增、修理、改造、更新换代； 

（七） 直接或间接应由被保险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或其他同等的协议中正常应当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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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加班费，津贴等； 

（八） 以受托人、管理人的身份在管理或经营退休金、年金、分红、职工福利基金或

其他职工福利项目时违反职责或合同义务的行为引起的索赔； 

（九） 知识产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的侵害及知识产权的归属、职务发明的对价或报

酬分配所引起的索赔；  

（十） 首年度保险合同生效日前或保险合同列明的追溯日之前已发生的行为；包括由

此引起的系列索赔； 

（十一） 首年度保险合同生效日前或保险合同列明的追溯日之前就已处于争议或已向

被保险公司提起的诉讼或与该诉讼主张的事实相同或相关联的事实；包括由此引起的系列

索赔； 

（十二） 在本保险合同生效日前或保险合同列明的追溯日已生效的其他过往保险合同

项下已提出的索赔的或已主张有相同或相关联的事实或侵害行为的索赔，包括由此引起的

系列索赔； 

（十三） 被保险公司于本年度保险合同起始之日或保险合同列明的追溯日已知晓或应

当知晓已存在可能引起对其进行索赔的事实、原因或侵害行为；包括由此引起的系列索赔； 

（十四） 被保险公司根据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但若无协议存在时仍应由被保险公司承

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十五） 非被保险公司的雇员实施的侵害行为或被指称实施的侵害行为。  

第三条 赔偿处理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公司的下列损失： 

（一） 依法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二） 法律费用。 

第四条 保险人在本附加条款项下支付的保险金合计金额应分别以保险合同所载

的本附加险每次系列索赔事故赔偿限额以及保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为限。 

本附加险的赔偿限额包含于主险合同的赔偿限额之内，主险合同的赔偿限额不再另行

增加。  

第五条 免赔额包括每次索赔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

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六条 本附加条款项下负责赔偿的法律费用，应被视为损失金额的一部分，同样

适用本保险合同的赔偿限额及免赔额规定。本保险合同项下负责赔偿的法律费用应在赔

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不再另行支付，且保险人对超过赔偿限额的部分不负责赔偿。  

第七条 定义  

本附加条款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一）差别对待：指由于国籍、宗教、年龄、性别或其他特性为理由在劳动条件方面给

予不平等对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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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骚扰：指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具

有性本质内容的、不受欢迎的侵权行为，该行为使当事人受到冒犯、胁迫、羞辱，导致了不

良的心理感受或敌意、不友好的工作环境。  

（三）雇员: 指受被保险公司雇佣，为被保险公司工作，且由被保险公司支付其工资的

员工。包括劳务派遣员工，但不包括劳务外包员工。 

（四）系列索赔：指由于被保险公司或雇员的同一不当行为或可以归因于相同原因的一

系列其他不当行为所提起的所有索赔。且系列索赔应被视为在首次书面通知保险人时已向被

保险公司或其雇员提出并已通知保险人。 

（五）依法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指依据法律上的赔偿责任确定的赔偿金额。但，不包

括税金及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以及被保险公司或雇员根据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但即使

无协议存在时仍应由被保险公司或雇员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六）法律费用：指经保险人事先同意，为本保险合同所承保的索赔请求进行和解、抗

辩或诉讼所支出的必要且合理的律师费、成本和费用。但不应包括被保险公司雇员的工资、

薪水或其它任何报酬。  

（七）损失：指被保险公司依法应承担的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本保险

责任范围内的法律费用。  

（八）首年度保险合同起始之日：指下述日期，以孰先发生者为准。 

  （1）本保险合同的保险生效日 

  （2）保险人向被保险公司签发的首份雇佣行为赔偿责任保险条款的生效日。但该保险

条款应在本保险条款的生效日前，始终与保险人间存在有效保险合同的续保或更新，未出

现保险期间的中断。 

第八条 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险

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

款为准。 

 


